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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

有關煙火物料及其他危險品的

運送、貯存、使用和燃放，分

別由五個不同部門規管。

設立一個一站式的發牌監督，名為「娛樂特

別效果發牌監督」(以下簡稱「監督」)，由

影視處處長兼任，負責規管特別效果物料的

使用。

發牌予特別效果技術員發牌予特別效果技術員發牌予特別效果技術員發牌予特別效果技術員

特別效果技術員須就每次燃放

煙 火 物 料 ， 向 務 處 處 長 登

記。

訂立一套特別效果技術員發牌制度；特別效

果 技 術 員 在 領 牌 後 將 可 使 用 其 牌 照 所 列 出

的特別效果物料，而毋須分別為每次燃放煙

火物料作出登記。

向 務處處長登記的本地從業

員，必須曾在具有海外認可資

格的特別效果技術員督導下接

受訓練。

為便利本地從業員過渡至新的發牌制度，影

視 處 已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月 至 本 年 一 月 為 他

們提供訓練課程，並發出臨時認可資格給在

完成訓練課程後通過考核的學員。獲發臨時

認 可 資 格 的 特 別 效 果 技 術 員 可 在 新 法 例 生

效後九十日內，申請與其臨時認可資格組別

及級別相同的正式牌照，而毋須另經考核。

為 幫 助 未 能 參 加 影 視 處 舉 辦 的 訓 練 課 程 的

從業員，以及完成影視處所舉辦的訓練課程

但未能通過考核的學員，影視處將於本年六

月至十一月再舉辦訓練課程。此外，從業員

將 來 亦 可 在 持 牌 特 別 效 果 技 術 員 的 督 導

下，接受訓練。取得足夠經驗後，便可申請

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

燃放特別效果物料燃放特別效果物料燃放特別效果物料燃放特別效果物料

有關煙火物料及其他危險品的

使用（包括燃放），分別由五

個不同部門規管。

不 論 所 涉 及 的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的 種 類 和 數

量，所有燃放許可證的審批工作將由監督集

中處理。

每次燃放煙火物料均須申領一

個許可證。進行綵排、重拍及

拍攝連續燃放煙火的場面，便

要申領多個許可證。

只須一張燃放許可證，便可在指定時間內，

在同一地點燃放多次特別效果物料（包括綵

排，重拍及連續燃放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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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發 許 可 證 需 時 十 二 個 工 作

天。

簡單的申請個案（例如是簡單槍戰或小型爆

炸場面）將於三個工作天內辦理；較複雜的

個案（例如大型特別效果場面、中型爆炸場

面 或 監 督 需 實 地 視 察 有 關 特 別 效 果 場 面 的

製作情況），將於六個工作天內辦理。申請

如涉及更複雜的特別效果場面，由於監督或

須與其他部門協商，因此將需時十二個工作

天辦理。

目前，危險性較高的煙火特別

效果物料（例如雷管、導爆索

及錐形裝藥）被禁止使用。

業 界 將 可 在 符 合 為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而 訂 定 的

安全規定的情況下，使用這些物料。

規管的部門就混合使用多種煙

火物料與其他危險品 ，訂立頗

為嚴格的發牌條款。

在 考 慮 娛 樂 行 業 的 需 要 及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的

要求後，監督將會制定適當的措施，以規管

混合使用這些物料。

為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進行登記為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進行登記為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進行登記為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進行登記

現時並無煙火特別效果物料的

登記制度。特別效果技術員須

在每次申請燃放許可證時，向

有關部門證明所有的煙火特別

效果物料可以安全地用來製造

特別效果。

設立登記制度後，特別效果技術員便毋須在

每次申請燃放許可證時，向監督作出有關證

明 。 監 督 並 會 編 制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登 記

冊，以協助本地供應商及特別效果技術員向

海外供應商 /製造 商 或其他 本地 供 應商採購

該等物料。登記冊製備之時，監督將會把本

地 娛 樂 行 業 常 用 的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收 錄

在內。

供應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煙火特別效果物料

現時並無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

應商的發牌制度，難以確保公

眾安全。

為 妥 善 監 管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的 進 口 及 供

應，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將須領牌。但

若 持 牌 特 別 效 果 技 術 員 進 口 該 等 物 料 供 其

個人使用，則毋須申領供應商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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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貯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貯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貯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

流動貯存所

 特 別 效 果 技 術 員 如 貯 存 和 攜 帶 少 量 煙 火

特別效果物料（包括雷管、導爆索及錐形

裝藥）到場景或片廠進行拍攝，只須申請

流動貯存所牌照。

 載 有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的 流 動 貯 存 所 在

非 使 用 期 間 只 須 存 放 在 非 住 宅 樓 宇 內 並

獲監督核准的指定地點。

貯 存 任 何 數 量 的 雷 管 、 導 爆

索、錐形裝藥與其他爆炸品，

以 及 大 量 煙 花 炮 竹 和 煙 火 物

料，均須根據《危險品條例》，

申領甲類貯存所牌照。

甲類貯存所必須為單層獨立式

建築，有堅固的圍欄包圍建築

物，將該建築物與其他建築物

或大廈分隔開。倉庫同時必須

由 至 少 兩 名 守 24 小 時 看

守。

乙類貯存所只可貯存小量煙火

炮竹與安全彈藥筒。

固定貯存所

 大 量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必 須 存 放 在 固 定

貯存所內。固定貯存所必須設於經監督核

淮，並且符合安全及保安要求的非住宅樓

宇內。若固定貯存所設有警方核淮的電子

警 報 系 統 ， 將 毋 須 僱 用 守 24 小 時 看

守。

 若 貯 存 於 固 定 貯 存 所 內 的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不 超 過 豁 免 數 量 1， 將 不 需 要 存 放 在

單層獨立式建築物內。

                                          
1 有關貯存及運送煙火特別效果物料的豁免數量為：

 總 爆 炸 品 淨 量 不 超 過 5千 克 的 煙 火 物 料 (雷 管 、 導 爆 索 、 錐 型 裝 藥 除 外 )；

 不 超 過 5 0粒 雷 管 ；

 總 爆 炸 品 淨 量 不 超 過 2 0 0 克 的 導 爆 索 和 錐 型 裝 藥 ， 或

 以 上 任 何 組 合

  上列豁免數量已足夠應付業界日常拍攝的一般爆破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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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運送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運送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運送煙火特別效果物料

陸路運送煙火物料須向 務處

申請移走許可證﹔而經海路運

送則須向海事處申請。由拍攝

現場運載剩餘的煙火物料到貯

存地方，亦須申領另一張移走

許可證。

經陸路和海路運送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以及

在 拍 攝 工 作 完 成 後 運 送 剩 餘 的 物 料 到 指 定

地點，都只須申請一張運送許可證。

如運送不超過豁免數量 1 的煙火特別效果物

料往燃放地點，而運送過程又在核准的特別

效果技術員監督下進行，將毋須申領運送許

可證。

如 由 海 事 處 處 長 指 明 的 某 類 船 隻 運 送 不 超

過豁免數量 1 的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並在持

有 適 當 種 類 牌 照 的 特 別 效 果 技 術 員 監 督 下

進行運送，將不須由海事處處長發牌的危險

品貨船運載。


